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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不实

针对日前多家电商

平台售卖藏羚羊绒披

肩，标价高达数十万元

的网上传言，国家林草

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

司长万自明近日说，调

查显示这一传言不实。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警
方
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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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发来“冻结管制令”？
她急忙汇过去20多万
别信，这是诈骗新套路

通讯员 胡昌清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近日，丽水一女子收到“冻结管

制令”，并被告知她名下的号码被用来

发送违规信息，需转出账户内所有资

金。女子听后信以为真，被骗超20万

元。警方发出提醒，这是电信网络诈

骗新套路。

当天，李女士接到“浙江通信管

理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一

张用李女士身份证办理的电话卡，在

上海被拿去发送一些违规短信，若不

及时与上海警方联系，李女士正在使

用的电话号码会立即停用，并影响到

个人诚信。

随后，“浙江通信管理局工作人

员”将“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刑侦队

王警官”的电话发给李女士，告知她

直接联系“办案民警”即可。李女士

表示，电话中，“王警官”语气强硬，

并通过QQ向她发去“警官证”“冻结

管制令”，“看到我的身份证号码、地

址、照片在‘冻结管制令’上，就更

加相信对方。”

随后，李女士按照“王警官”的

操作，下载了一款软件，将全部银行

卡上的21.7万元转到对方指定的银行

卡上。最后，“王警官”又让李女士再

交 10万元保障金。在向亲戚借款途

中，李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遂

致电丽水市防诈中心。

了解情况后，反诈中心立即对相

关账户进行明细查询与止付，并通知

李女士及时报警。李女士前往派出所

后，“王警官”仍给她打电话，然而遇

上真警察后，“王警官”急忙挂了

电话。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在侦办中。

警方提醒，执法部门办案取证均

为当面，不会使用电话、QQ、微信等

方式对“涉嫌犯罪”“银行卡透支”等

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亦不会同其他部

门相互接转电话，切勿相信诈骗分子

“秘密办案”托辞。此外，也不存在所

谓“安全账户”，涉及转账、汇款、扫

码支付等要求时请提高警惕，有疑问

可拨打全国统一反诈热线96110咨询

举报。

通讯员 海萱

当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在规定日期内还款时，往

往有被告并不将还款日期放在心上，更有甚者认为就算晚

一两天还款也没事。但在法律面前，按时还款是一件十分

严肃的事，有履行能力却不按时还款，一旦被申请执行人

提起刑事自诉，不仅要支付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还有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近日，海宁市人民法院就办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2020年8月，某纺织品公司在对账时发现，某纺织厂

尚欠货款139万余元未付，该纺织厂是余某的个人独资投

资企业。出具对账单后，余某仅付了28万余元，便不再支

付剩余货款，于是某纺织品公司将余某和纺织厂告上了海

宁市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余某支

付某纺织品公司剩余的货款111万余元，分别在限定日期

内支付相应金额，分7期付清。同时调解书上写明，若余

某未能按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任何一期付款义务，则需另

行赔偿某纺织品公司违约金10万元，且某纺织品公司有

权就剩余未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余某在支付了两期货款后，并未按期支付此后的款

项。今年2月1日，某纺织品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余

某除需支付货款外，还需赔偿违约金10万元。

执行过程中，在执行法官的协调下，某纺织品公司表

示愿意再给余某一次分期履行的机会，如余某按期履行，

愿意放弃10万元违约金。然而，余某并未珍惜这次来之

不易的机会，在支付了第一期款项后，又不再履行执行和

解方案中的其余款项，而将资金另作他用。

因余某多次违约，且有一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明显有

履行能力，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某纺织品公司以余某

关于款项另作他用的聊天记录和法院对余某财产的调查

报告向海宁市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认为余某有履行能力

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请求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追究余某的刑事责任。

很快，海宁法院对该自诉案件立案审查。当余某

收到刑事立案的通知后，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害怕被刑罚处罚，余某在当天便将剩余货款一次性

全部付清。近日，在与某纺织品公司协商后，余某又付

清了违约金，随后某纺织品公司撤回了对余某的刑事

自诉。

虽然申请人放弃了对余某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因存在

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法院责令其具结悔过，并

处以罚款2万元。

汤桂平 钟俊雅

家住绍兴市越城区的沈女士与原房主签订完买

房合同后不久，后悔了，原来她听到一件让她堵心的

事——自己所购房子外面的公共露台上，曾有人

坠亡。

随后，沈女士以所购房子是“凶宅”为由，将原房

主和房屋中介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购房合同。一审

法院驳回了沈女士诉请。沈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但

在二审时，她又改变了主意，撤诉了。

沈女士购买的这套二手房位于越城区迪荡新城

一处高档小区的住宅楼三层。2019年10月，沈女士

作为受让方，经房屋中介介绍，与晏女士签订了一份

房产转让合同。约定了房屋建筑面积、总价款、付款

方式，还对中介服务、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等作了约

定。签订合同后，沈女士支付了定金及部分房款。

2020年4月，房屋过户到了沈女士名下。

房屋过户后，沈女士意外得知，这幢住宅楼发生

过跳楼事件，人就坠亡在自己所购房子外面的公共

露台上。沈女士表示，自己在购房前曾多次询问原

房主及中介机构，该房屋是否“干净”，两方均表示

“干净”。沈女士认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相

关规定。去年6月，沈女士向越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原房主返还购房款，撤销合同，中介机构承担连

带责任。

原房主晏女士称，沈女士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自

己没有违反合同规

定，不同意撤销合

同。晏女士说，案外

人跳楼死亡的地点在公共露台上，并不在房屋里

面。而且，房屋是否“干净”，沈女士也只问过她一

次，并不是多次询问。中介机构相关人士也提出，并

不知晓案涉房屋外曾有案外人跳楼事件发生，已尽

到了中介义务，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中，法院出具了一份调查令，对事发地点进

行现场勘验。调查发现，坠楼事件发生在该单元楼

的三楼外露台处，从案涉房屋的厨房及朝北部分窗

户可以望见该坠亡点。

法院审理认为，“凶宅”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

定，传统习俗中将某房屋定为“凶宅”，是由日常生

活中人们追求喜庆吉祥、忌讳死亡和趋利避害心理

演化而来的，虽并不降低房屋本身使用价值，但对

房屋买卖交易来说却属重大信息，不但影响价值，

且对很多购房者是否购买房屋起着决定性作用。

此类信息属于“公序良俗”范畴，应受法律规制。但

判断是否为“凶宅”，不能仅以个体主观感受为依

据，应以公序良俗大原则下的社会公众一般认识为

判断基准。

本案中，基于各种客观事实，坠亡事件并非发生

在案涉房屋主体结构内，且双方在交易中并未对“凶

宅”有特别约定，法院因此认定该处房产不应定义为

“凶宅”，且两被告并不构成欺诈，原告亦不构成重大

误解。

综上，越城区法院认为，原告诉请要求撤销案涉

合同，并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其诉请。

拒不履行？申请执行人提起刑事自诉

曾有人坠亡在住宅楼公共露台

购房者能否以“凶宅”为由悔约？


